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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文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程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研

公司负责人王文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研声明：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６，６４４，９８４，０７８．５１ ２７，５７９，８４３，００７．６０ ３２．８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０３３，２１０，１４８．９２ ２，７８６，３８６，７８９．６８ ４４．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５７ ４．７４ －３．５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６，１６４，３６３．５１ －９２．４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９５．４３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１，３３６，２８５．２２ １，４９１，７０９，７８４．４９ ２２５．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１．６９ ９６．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１．６９ ９３．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 １．６９ ９６．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９１ ４４．６４

增加

３．１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５．８８ ４４．６０

增加

３．０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７１７．２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

，

２７７

，

３２４．１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１８

，

９０１．７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３９０

，

２７３．１２

合计

２

，

０６６

，

４３２．０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

，

６３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７４

，

３１７

，

１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

，

５６３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３９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９４１

，

４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

连

１０

，

２４４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２５

，

７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０５１

，

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６

，

８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９１

，

２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０３９

，

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波动幅度 波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１

，

１９８

，

５８１

，

５３６．４３ ３０５

，

５１６

，

９１９．５１ ２９２％

主要为新增应收昌黎、怀来及固安区域的园区开发业务结算款

其他应收款

１

，

６１９

，

３５３

，

７２８．１８ ６６０

，

１７５

，

９０２．４６ １４５％

主要为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保证金等款项增多

存货

２８

，

０２１

，

８８２

，

５８４．２６ ２０

，

６６５

，

０４１

，

５００．７２ ３６％

园区开发及配套住宅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持有至到期投资

－ ３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购买的中融信托次级信托单位于本年到期

在建工程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８９．７０ ９

，

８５１

，

０８８．００ ６９％

主要为新增展馆建设支出

短期借款

４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新增流动资金借款

应付票据

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新增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账款

１

，

０３５

，

３７４

，

７８１．５４ ８１６

，

０６２

，

３０４．０２ ２７％

在建工程项目增多，应付工程款相应增加

预收款项

２３

，

５４２

，

７２８

，

７０１．７３ １６

，

９６４

，

７７３

，

６７９．３６ ３９％

房屋预售款项增多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６１

，

６４７．７５ ７９

，

８６３

，

３８６．１６ －１００％

主要为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在本期发放

应交税费

－１０４

，

８８５

，

１５０．１８ ２４１

，

０２２

，

８６４．１１ －１４４％

主要为本期预缴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８９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归还到期借款

长期借款

３

，

４０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新增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６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偿还到期的信托借款

实收资本

８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００ ５８７

，

９４６

，

５４０．００ ５０％

本期发放股票股利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资本公积

１５

，

８５５

，

６６６．７０ ２４３

，

０５８

，

７０４．４８ －９３％

本期转增股本及收购少数股东股权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３６

，

００９

，

２５２．３５ １

，

２２２

，

４４７

，

９４４．６５ －５６％

少数股东减少

（二）利润表科目变动情况

科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波动幅度 波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６，９０２，４９１，２５２．５９ ５，２９７，５７２，５００．３６ ３０％

园区开发业务结算及配套

住宅交房项目增多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３０，３２４，９８０．３４ ２８２，１３９，７１７．２７ ５３％

结转收入增大引起的营业

税金增多

管理费用

４６３，７２６，８４５．１９ ２７３，１６２，８４１．９２ ７０％

经营规模扩大

，

人才储备

及跨区域管理咨询等费用

增多

财务费用

－１９，２７４，９６５．０２ １，９２５，０６１．９８ －１１０１％

主要为本期定期存单产生

的利息收入增多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１４，４３８．８３ －２４，６３７，８４７．６０ １０７％

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增多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 －６７，３２６．７３ －１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上年已处

置

，

本期未发生

投资收益

－１，０９５，７７２．９３ ５，９５２，７５７．１２ －１１８％

按权益法确认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１，２３２，５８５．０６ ４，９１５，８０７．５４ －７５％

本期发生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５０７，７０６，３７６．５８

３８０，３３７，７３５．８５ ３３％

利润增加

，

所得税费用相

应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４，３６４，９８７．５４ －７４，８７０，２８９．７１ －８１％

收购部分少数股东股权

（三）现金流量表科目变动情况

科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波动幅度 波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８８８，５７４，３２９．５２ ２，３３０，８３７，４９１．５９ －６２％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其他往

来款项减少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１０，９９３，１８０，０７３．３３ ８，４７１，９３５，２６８．５４ ３０％

经营规模扩大

，

业务量增

长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５５４，２４２，９１５．２３ ２４７，０４０，８７７．５９ １２４％

公司规模扩大

，

员工人数

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３３２，２７７，４８３．９７ ７１３，９３０，４０２．９８ ８７％

收入增加导致缴纳的营业

税

、

土地增值税及所得税

等款项增多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８９２，１４６，６８２．６３ ４，１４２，１８７，７６１．６３ －７８％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其他往

来款项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收回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４３，９５５．０４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

信托投资款赎回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１２，２７０．００ ７，９７５．００ ５４％

处置废旧固定资产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３１０，６７２，５１６．６２ －１００％

本期无处置子公司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９，８１８，７２０．６１ １６，４５３，５０５．４５ －４０％

主要为本期购买固定资产

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７７７，８７５，８２２．０１ ２６９，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收购合作项目少数股东股

权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６５９，６２０，６００．００ ２５９，２６９，３０４．９７ １５４％

为收购北京丰科建及廊坊

云天楼两公司股权发生的

支出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期未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１８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期无吸收外部投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４３９，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

经营规模增大引起借款规

模增大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４７０，５０１，６６３．７２ １４４，０２０，４３５．７７ ２２７％

借款规模增大引起的利息

支出增多

，

及本年度进行

股利分配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１８６，５７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期未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现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签订的区域开发协议情况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已与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

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负责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委托区域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 委托区域面积为

４８．６

平方公

里（与公司原固安工业区范围在地理位置上产生了部分重合，重合面积约

２１．８６

平方公里），委托期限为

５０

年。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已与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

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负责镇江市京口区约定区域的开发建设管理工作。 委托区域面积为

２．５

平方公里，委托

期限为

１５

年。

２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了部分下属公司担保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的实施情况如下：

（

１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浦威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与固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三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永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社团”）签署编

号为廊坊市固安联社农信社团借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７００２０１２７２６５１１

号的《社团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壹亿元；社

团与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京御幸福”）签署了编号为廊坊市固安联社农信社团

抵字

２０１２

第

８７００２０１２５７０６４７

号的《抵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

登记手续。

（

２

）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鼎鸿”）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与大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信托”）签署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２

号的《合同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大厂鼎鸿

将其拥有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新农村建设道路基础设施二期项目合同收益权转让给大业信托，转让价款为柒亿

元；大业信托与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定河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４

号的《土

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与廊坊市云天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５

号的《土地使用权

抵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与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６

号的《保证合同》，与廊坊京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御地产”）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７

号的《保证合同》，与九通基业投资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九通投资”） 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８

号的 《保证合同》， 与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ＪＸＴ０２２－９

号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了部分下属公司担保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的实施情况如下：

（

１

）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市京御幸福”）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与河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廊坊分行”）签署编号为

ＤＫ１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１２７

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贰亿柒仟万元；河北银行廊坊分行与廊坊市京御幸福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１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３７６

号的《抵押合

同》、与京御地产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１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３７７

、

ＤＹ１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３７８

、

ＤＹ１２０９０３０００３７９

号的《抵押合同》，为该项

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

２

）九通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与大业信托签署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ＤＸＤ０２７－２

号的《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玖仟万元（实际募得资金为柒仟肆佰肆拾万元）；大业信托与京御地产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ＤＸＤ０２７－３

号

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与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京御幸福”）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ＤＸＤ０２７－４

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

押登记手续； 与华夏幸福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ＤＸＤ０２７－５

号的 《保证合同》、 与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

ＤＹ２０１２ＤＸＤ０２７－６

号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保证担保。

（

３

）香河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河京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市广阳道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廊坊广阳道支行”）签署编号为冀

－０７－２０１２－１４４

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壹亿贰仟万元；中行廊坊广阳道支行与香河京御签署了编号为冀

－０７－２０１２－１４４

号（抵

１

）的《抵押合

同》、与固安京御幸福签署了编号为冀

－０７－２０１２－１４４

号（抵

３

）的《抵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

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与京御地产签署了编号为冀

－０７－２０１２－１４４

号（保

１

）的《保证合同》、与

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冀

－０７－２０１２－１４４

号（保

２

）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保证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了部分下属公司担保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的实施情况如下：

（

１

） 三浦威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莞信托”） 签署编号为

１２Ｂ２２２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０１

号的《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三浦威特将其拥有的在投资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外环路

工程项目下对固安县人民政府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东莞信托，转让价款为伍亿元；东莞信托与廊坊市京御幸福

签署了编号为

１２Ｂ１２２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０１

号的《抵押合同》、与大厂京御签署了编号为

１２Ｂ１２２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０２

号的《抵押合

同》， 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与三浦威特签署了编号为

１２Ｂ１４２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０１

号的《质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质押；与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

１２Ａ１３２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０１

号的《保证

合同》，为该项目提供保证担保。

（

２

）大厂鼎鸿、京御地产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签署编号为

中铁（

２０１２

）债转字

２２３

号的《债权转让（回购）协议》，大厂鼎鸿将其持有的京御地产的债权转让给中铁信托，债

权转让对价为柒亿伍仟万元；中铁信托与固安京御幸福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２０１２

）抵字

２２３－１

号的《抵押合同》、

与永定河公司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２０１２

）抵字

２２３－２

号的《抵押合同》、与京御地产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２０１２

）抵

字

２２３－３

号的《抵押合同》、与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幸福基业”）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

２０１２

）抵字

２２３－４

号的《抵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与华夏幸福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２０１２

）保字

２２３－１

号的《保证合同》、与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中铁（

２０１２

）保字

２２３－２

号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保证担保。

（

３

）九通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签署编号为信单九

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Ａ

号的《信托贷款合同》及编号为信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

号的《信托贷款合同之补充协议》，贷款金额为贰

亿元；长安信托与永定河公司签署了编号为信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Ａ

号的《抵押合同》及编号为信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

号

的《抵押合同补充协议》，为该项目提供抵押担保， 并按抵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抵押登记手续；与九通投

资签署了编号为信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

号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质押；与华夏幸福签署了编号为信

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１

号的《保证合同》、与王文学签署了编号为信单九基

１２０６５３５－２

号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

供保证担保。

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为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公司间接全资控股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通投资

＂

，为京御地产的全资子公司）在江苏

省镇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镇江鼎达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

下：公司名称：镇江鼎达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住所：镇江市宗泽路

７９

号；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市公司、控投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１

、 关于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

承诺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

华夏控股

＂

）

承诺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华夏控股做出《关于利润预测补偿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９４

，

８７６

万元、

１２８

，

３８０

万元、

１４７

，

０６０

万元。如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上述盈

利预测数，则应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华夏控股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并将华夏控股持有的该等数量股份划

转至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每年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额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承诺方：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承诺内容：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８８１

，

９１９

，

８１０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为

５３３

，

１４０

，

５９０

股。股票限售

期为

３６

个月，限售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

本报告期内，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现金分红。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１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

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２－８３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２－８６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同意聘任胡学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分管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胡学文先生的履历，对胡学文先生的任职资格、任职条件进行审核后，认为：公

司本次聘任的胡学文先生具备《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本次胡学文先生的聘

任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胡学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公司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２－８４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郭绍增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收费站南

５０

米）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

２０１２－８５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附件：胡学文先生简历

胡学文，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舒兰矿务局职工大学煤矿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取得高级工程师

职称。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任职于吉林省舒兰矿务局直属建安公司，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项目经理、副总

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职于河北省廊坊市建筑设计院，历任监理、总监、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职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工程副总裁、分公司总经理、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职于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担任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担任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２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

３

名，实

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监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成员经审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后，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３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各子公司经营需要，以及尽量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包括下属控股子

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被担

担保方

核定的担

保额度

（

万

元

）

融资机构 预计签约时间

担保

抵押物

保方 方式

１

九 通 基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

８００００

中 国 东 方

资 产 管 理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抵押担保

、

股权质押

、

保证担保

土 地 使 用

权

：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１０００００

北 方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固 国 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００３

号

京 丰 国 用

（２０１２

出

）

第

００１４０

号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等

３００００

中 国 金 谷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责 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京 丰 国 用

（２０１２

出

）

第

００１４１

号

以 及 公 司

合 法 取 得

的 其 他 土

地

。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四 川 信 托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三 浦 威 特

园 区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廊 坊

分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股权

：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

４００００

华 润 深 国

投 信 托 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九 通 基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３０％

股

权

。

３

昌 黎 瑞 祥

投 资 开 发

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

４００００

华 润 深 国

投 信 托 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文 安 鼎 泰

园 区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大 城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联社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保证

：

华夏

幸 福 基 业

投 资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保证担保

。

合计

３５００００ ——— ——— ——— ———

上述担保事项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对下属

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还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公司名称：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注册地址：廊坊市新世纪步行街第五大街商住公寓

ＣＢ４－３０１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投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凭资质证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九通投资的总资产为

６

，

０８１

，

０２６

，

３７９．５９

元，净资产为

１

，

７２５

，

９８９

，

７６１．０１

元，实现营业

收入

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５５

，

８７０

，

７１１．８６

元。 （注：以上数据为单体公司的财务数据，以下同此说明。 ）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九通投资为公司下属全资间接控股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浦威特”）

公司名称：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址： 固安县新京开路西侧

２

号路南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供热投资、污水处理（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需取得行政许可的，未获批准前不得 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浦威特的总资产为

５

，

８９７

，

３４６

，

６０５．９１

元，净资产为

１

，

６８８

，

３３９

，

５１８．７３

元，实现营业

收入

９３７

，

６２３

，

３５９．４７

元，实现净利润

５４９

，

３１２

，

７０９．７７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三浦威特为公司下属全资间接控股公司（为九通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３．

昌黎瑞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黎瑞祥”）

公司名称：昌黎瑞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昌黎县抚昌黄公路北侧（昌黎工业园区昌海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中属于禁止经营和许可经营的除外）；园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土地

整理。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昌黎瑞祥的总资产为

４４６

，

３３２

，

８４９．２７

元，净资产为

１５７

，

９９７

，

０３９．７６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４

，

１０５

，

９８３．３１

元，实现净利润

３７

，

０７１

，

８７８．５６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昌黎瑞祥为公司下属全资间接控股公司（为九通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４．

文安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安鼎泰”）

公司名称：文安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文安县县委党校院内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文安鼎泰的总资产为

７０

，

１３０

，

２１９．１５

元，净资产为

４７

，

６７９

，

０６９．１５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４８２

，

９４８．１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文安鼎泰为公司下属全资间接控股公司（为九通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上述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

进展情况，公司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 在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董事长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在担保的额度

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前述借款及担保尚需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

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间接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

的控制情况，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同意对上述子公司核定担保额

度。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６．０２

亿元，均为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４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全资间接控股子公

司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

简称“大厂弘润”）拟向关联方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廊坊市城郊联社”）借款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

元，借款期限为

１

年，借款利率为

７．８５％

。

２．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大厂弘润将获得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 有利于缓解大厂弘润流动资金压

力，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厂弘润拟向关联方廊坊市城郊联社借款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１

年，借款利率为

７．８５％

。

由于廊坊市城郊联社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的参股公司（华

夏控股持有廊坊市城郊联社

２．８４％

的股权），且公司董事郭绍增先生在廊坊市城郊联社担任理事一职，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绍增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审核后，表示同

意该项交易，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住 所：廊坊市和平路

６８

号

经济性质：集体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孙都喜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

经营范围：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国内结算业务、办理个人储蓄业务、代理其他银行的业务；代理收付

及代理保险业务；买卖政府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参

加资金市场，为本联社融通资金，办理资金清算业务；房屋租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廊坊市城郊联社的关联交易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２７．８６

亿元的

５％

。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各方

借款方：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

贷款方：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

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３．

借款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借款期限：

１

年

５．

借款利率：

７．８５％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大厂弘润将获得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有利于缓解大厂弘润流动资金压力，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下属公司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向廊坊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借款时间为一年，借款利率为

７．８５％

。 本次借款有利于缓解大厂弘润流动资金压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意此项议案。

由于廊坊市城郊联社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夏控股的参股公司 （华夏控股持有廊坊市城郊联社

２．８４％

的股

权），且公司董事郭绍增先生在廊坊市城郊联社担任理事一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郭绍增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非关联董

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 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５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收费站南

５０

米）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及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具体事宜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收费站南

５０

米）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 《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3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4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5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三） 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及其他人员。

（四） 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２．

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９

层

３．

登记手续：

（

１

）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２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账户卡；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

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

（

４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

１８

号佳程广场

Ａ

座

９

层

联系人：朱洲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１１５１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１１５１３３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７

（

５

） 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授权委托书

作为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 股股份。 兹

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固安县孔雀大道一号规划展馆会议室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为自本次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公司

／

本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３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４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５

《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的方框中打“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

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

项以上指示的，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４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６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优化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决策机制执行效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对原《华夏

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原

《

公司章程

》

修订内容

（

本次修订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

第一条 为了维护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

规范公司的组织行为

，

根据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和其他

有关规定

，

制订本章程

。

第一条 为了维护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

根据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和

其他有关规定

，

制订本章程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

小组浙上市

［２００１］２４

号

《

关于同意变更设立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

［２００１］５５０

号

《

关于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转

制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批复

》

批准

，

以发起方

式设立

；

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

得注册号为企股浙总字第

００２２１０

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公司经浙江省商务厅浙商务外资函

［２０１０］６

号

《

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要求股份转让的批复

》

批准

，

由外商投资股份公

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

小组浙上市

［２００１］２４

号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经贸资二函

［２００１］５５０

号

文批准

，

以发起方式设立

；

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注册号为企股浙总字第

００２２１０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第三条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

万股

，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４，０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常务副总裁

、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

负责人以及其他由公司董事会聘请并确认的

、

对公司经营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管理人员

。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以及其

他由公司董事会聘请并确认的

、

对公司经营及

投资有重大影响的管理人员

。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

实业投资

，

对房地

产

、

工业园区基础投资及管理

，

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

，

管理咨询

，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实业

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

。（

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

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第十五条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集中存管

。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陈和贵

、

浙江上风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

上虞市

上浦金属加工厂

、

上虞上峰压力容器厂

，

上述股

东在公司设立时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２７００

万

股

、１５００

万股

、１２００

万股

、３００

万股

、３００

万股

。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

但是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

一

）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

二

）

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

（

三

）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

（

四

）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

分立决议持异议

，

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

公司因前款第

（

一

）

项至第

（

三

）

项的原因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

，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依

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

属于第

（

一

）

项

情形的

，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

属于第

（

二

）

项

、

第

（

四

）

项情形的

，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

。

公司依照第一款第

（

三

）

项规定收购的本公

司股份

，

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

分之五

；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

润中支出

；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

职工

。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

可以依照法

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

收购

本公司的股份

：

（

一

）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

二

）

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

（

三

）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

（

四

）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

、

分立决议持异议

，

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

除上述情形外

，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活动

。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

一

）

项至第

（

三

）

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

应当

经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

购本公司股份后

，

属于第

（

一

）

项情形的

，

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

属于第

（

二

）

项

、

第

（

四

）

项情形的

，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

（

三

）

项规定收购的

本公司股份

，

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五

；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

后利润中支出

；

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

让给职工

。

第二十六条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

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

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

关于上述公司发起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转让事项

，

若该等人员

为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事项或其他原因

做出时间上或数量上更加严格的限制性约定

、

承诺

，

则应按该等约定

、

承诺执行

。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

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

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

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

证券公司

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５％

以上股份

的

，

卖出该股票不受时间限制

。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

股东

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３０

日内执行

。

公司董事会未

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

证券公司

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５％

以上股份

的

，

卖出该股票不受

６

个月时间限制

。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

股东

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３０

日内执行

。

公司董事会未

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第二十八条 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

人

。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

，

承

担义务

；

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东

，

享有同等权

利

，

承担同种义务

。

第二十九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

的凭证建立股东名册

，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

第三十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

建立股东名册

，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的充分证据

。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

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股

东

，

享有同等权利

，

承担同种义务

。

第三十九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

监事

，

决定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

（

七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

（

十

）

修改本章程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

出决议

；

（

十二

）

审议批准本章程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

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

项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六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

：

（

一

）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

二

）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

、

监事

，

决定有关董事

、

监事的报酬事项

；

（

三

）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

四

）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

五

）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

（

七

）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

（

八

）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

九

）

对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

、

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

（

十

）

修改本章程

；

（

十一

）

对公司聘用

、

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

出决议

；

（

十二

）

审议批准本章程规定的担保事项

；

（

十三

）

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

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事

项

；

（

十四

）

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

（

十五

）

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

十六

）

审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

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１０％

的担保

；

（

五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担保

。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

《

公司法

》

规定人数或者

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２ ／ ３

时

；

（

二

）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１ ／

３

时

；

（

三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

的股东请求时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

五

）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定的其他情形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通常为公司的

住所地或办事机构所在地

，

具体地点将于股东

大会召开通知中明确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

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可以提供网络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

，

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

。

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公司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

一

）

董事人数不足

６

人时

；

（

二

）

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１ ／

３

时

；

（

三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

的股东请求时

；

（

四

）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

（

五

）

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

定的其他情形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

为

：

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

。

公司还可以提供网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五十七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

、

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

的

，

应出示股票账户卡

、

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第六十条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

、

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应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股票账户卡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

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

理人应出示能证明法人股东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

、

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第六十七条 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

大会上公开外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股

东大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

明

。

第七十条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股东

大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

。

第七十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出席会议的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

书

、

召集人或其代表

、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

录上签名

。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

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

网络及其他方式表

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

保存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

第七十三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容真

实

、

准确和完整

。

出席会议的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

秘书

、

召集人或其代表

、

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

记录上签名

。

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

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

、

网络及其他方式

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

，

保存期限为

１０

年

。

第七十六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时

，

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

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

决情况

。

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为

：

（

一

）

股东大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时

，

大会主持人宣布有关联关系的股东

，

并解释

和说明关联股东与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关系

；

（

二

）

大会主持人宣布关联股东回避

，

由非

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

、

表决

。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时

，

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

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

决情况

。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

（

一

）

在股东大会审议前

，

关联股东应主动

提出回避申请

，

否则其他知情股东有权向股东

大会提出关联股东回避申请

；

（

二

）

当出现是否为关联股东的争议时

，

由

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决定该股东是否属关联

股东

，

并决定其是否回避

；

（

三

）

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表决

时

，

在扣除关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后

，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按本章程

的规定表决

。

第八十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

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董事

、

监事候选人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董事会或连续一

百八十个交易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出

，

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由董事会

、

监事会

、

单独或

合并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

。

监事候

选人中的股东代表由监事会

、

单独或合并持有

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

。

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

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第八十一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

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

决议

，

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

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

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

第八十二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董事

、

监事候选人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

（

一

）

董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在

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依据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大会

提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董事会

、

监事会

或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依据法律法

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大会提出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

（

二

）

监事会

、

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

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

有权依据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向股东大会

提出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职

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

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

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

行累积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使用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第九十二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

、

监事选举

提案的

，

新任董事

、

监事在提案通过之日或提案

规定之日就任

。

第九十三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

、

监事选举

提案的

，

新任董事

、

监事就任时间在股东大会决

议中明确约定

。

第九十五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每届

董事会的董事任期三年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

连任

。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

，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

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

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

。

经股东大会单项审议确认

，

公司董事会可

以由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担任董事

。

董事会中

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

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

，

直接进

入董事会

。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

任期

三年

。

董事任期届满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在任期

届满以前

，

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

，

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

，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

履行

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

，

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

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总计不得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 ／ ２。

公司董事会可以由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担

任董事

。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

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

举产生后

，

直接进入董事会

。

第一百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

，

应向董

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

，

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

的忠实义务

，

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

，

董事

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后三个月内

，

本章程第

九十六条规定的董事忠实义务继续有效

，

其中

的保密义务永久有效

。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

，

应

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

，

其对公司和股东

承担的忠实义务

，

在任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

，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满后三个月内

，

本章

程第九十七条规定的董事忠实义务继续有效

，

其中的保密义务永久有效

，

直至该秘密成为公

开信息

。

第一百零三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及

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

、

未能独

立履行职责

、

或未能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独立董事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上市公司董事

会提出对独立董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

。

被质疑

的独立董事应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并予以披露

。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在收到相关质疑或罢免提议

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进行讨论

，

并将讨论结果

予以披露

。

第一百零四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

方案

；

（

五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

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

（

七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

、

分立

、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八

）

在股东大会或本章程的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项

；

超

过授权范围的事项

，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九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裁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

财

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

十一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二

）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

十三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四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五

）

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裁的工作

；

（

十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

方案

；

（

五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

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

（

七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

、

分立

、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八

）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

决定公司对

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

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等事项

；

（

九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裁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

财

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

十一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二

）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

十三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四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五

）

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裁的工作

；

（

十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授予的其他职权

。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

应当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

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应由董事会审议的交易事项如下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上

，

但交易涉及的资产

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

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

为计算数据

。

（

二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

；

但交易标的

（

如股

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

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

（

三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

但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四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

；

但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

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购买或

出售资产

；

对外投资

（

含委托理财

，

委托贷款

）；

提供财务资助

（

对外借款

）；

租入或租出资产

；

委

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

赠与或者受赠资

产

；

债权

、

债务重组

；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等

。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不包括购买原材

料

、

燃料和动力

，

以及出售产品

、

商品等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

但资产置

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

仍

包括在内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

其绝对值计算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１０％

的担保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

担保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

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担

保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

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

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经股东

大会审议的其他担保

。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担保事项

，

除应

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

还应当经出席

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前款第

（

四

）

项担保

，

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以上所称

“

对外担保

”，

是指公司为他人提

供的担保

，

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所称

“

担保金额

”，

是指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在内的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之和

。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

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

公司控股子公司应在其自

身董事会或自身股东会做出决议后

，

及时通知

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购买经营性土地事项应当按以下程序

提交审议

：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经营性土

地

，

涉及交易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５０％

以上的

，

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该事项

授权经营层先行参加土地投标或竞买活动

，

待

竞拍成功后报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

二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经营性土

地

，

涉及交易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５０％

以下

，

由董事会审议决定

。

董事会授权

经营层先行参加土地投标或竞买活动

，

待竞拍

成功后报董事会审议批准

。

（

三

）

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购买经营性

土地涉及单笔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０％

的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遇有土地

招投标等紧急情况时

，

根据经营计划和经营班

子提议对该等事项进行决策

，

事后通报董事会

并备案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

收购

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交易的权限

，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

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

，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应由董事会审议的交易事项如下

：

（

一

）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上

；

但交易涉及的资产

总额

（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高者为

准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

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二

）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

费用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

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但交易的

成交金额

（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

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

三

）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

且绝对金

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但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还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

四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

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

但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

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

五

）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

但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

币

５００

万元的

，

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条中的交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购买或

出售资产

；

对外投资

（

含委托理财

，

委托贷款

）；

提供财务资助

；

租入或租出资产

；

委托或者受托

管理资产和业务

；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

债权

、

债

务重组

；

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

转让或者受让研究

与开发项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等

。

上述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不包括购买原材

料

、

燃料和动力

，

以及出售产品

、

商品等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

但资产置

换中涉及到的此类资产购买或者出售行为

，

仍

包括在内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

取

其绝对值计算

。

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行为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外

，

公司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均

由董事会批准

。

董事会在审议该等担保事项时

，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外

，

还应当经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应在会议召开五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

。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方式为本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约定的任

一方式

。

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五日以前

。

如遇特

殊情况

，

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

可以

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

，

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

董事如已出席会议

，

并且未在到会前或到

会时就会议通知方式及

／

或收到会议通知的时

间提出异议

，

应视作已按时以适当方式向其发

出会议通知

。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

事出席包括委托出席

，

方可举行

。

董事会作出决

议

，

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以上通过

。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

实行一人一票

。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

事出席方可举行

。

董事会作出决议

，

必须经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

实行一人一票

。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

：

举手表

决或书面表决

。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

的前提下

，

可以采用视频

、

电话

、

传真或电子邮

件表决等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

，

并由参会

董事签字

。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

决定做成会议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

议记录上签名

。

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

，

保存

期限不少于

１０

年

。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

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

会议记录上签名

。

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档案保存

，

保存

期限为

１０

年

。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

容

：

（

一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

（

二

）

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

董事会的董事

（

代理人

）

姓名

；

（

三

）

会议议程

；

（

四

）

董事发言要点

；

（

五

）

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

（

表

决结果应载明赞成

、

反对或弃权的票数

）。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

。

董事

会的决议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

股

东大会决议

，

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

，

参与决

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

。

但经证明在表决

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

，

该董事可

以免除责任

。

第一百二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

容

：

（

一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

（

二

）

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

董事会的董事

（

代理人

）

姓名

；

（

三

）

会议议程

；

（

四

）

董事发言要点

；

（

五

）

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

（

表

决结果应载明赞成

、

反对或弃权的票数

）。

第一百二十二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

公司根据需要可设副总裁若干名

，

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

。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

１

名

，

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

公司根据需要可设副总裁若干名

，

由董事

会聘任或解聘

。

副总裁在总裁的领导下进行工

作

，

向总裁负责

公司总裁

、

副总裁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

书以及其他由公司董事会聘请并确认的

、

对公

司经营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管理人员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

第一百三十条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

，

在章程中应

当规定副总裁的任免程序

、

副总裁与总裁的关

系

，

并可以规定副总裁的职权

。

第一百四十一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由三名

监事组成

，

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

。

监事会主席由全

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

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

司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 ／ ３

即

１

名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

第一百四十二条 公司设监事会

。

监事会由三名

监事组成

，

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二名

，

职工代表监

事一名

。

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

。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

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

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

司职工代表

，

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为

１ ／ ３

即

１

名

。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

、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

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